
强化“一条线”式七项保障，不断提高
社区矫正业务水平——这是践行“治本安
全观”、创新推进社区矫正“四化”建设的保
证所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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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“一条线”式卓有成效的七项
保障措施，是承德市践行和落实“治
本安全观”、推进社区矫正教育、管理
和帮扶“三大任务”深度融合、全面促
进社区矫正“四化”建设的创新之举
和根本保障。

组织业务培训常态化。承德市各
级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每 年 都 采 用 集 中 培
训、外出考察等多种形式，组织全员
社区矫正专业人员和协管人员开展社
区矫正业务大培训。承德市司法局先
后组织全市 200 多名社区矫正工作人
员赴上海市、长沙市等地学习社区矫
正先进经验。近几年，承德市司法局
创新培训理念和方式，由承德市社区
矫正管理处处长前往各地亲自授课，
把培训范围扩展到乡级政法委书记。
2016 年和 2017 年，承德市司法局还组
织召开了由各基层司法局局长、主管
局长、股长、所长和 1 名工作人员 280
多人参加的“四长+1”全市社区矫正
业务培训会，详细讲授了以实施社区
矫正“123456”工程为主要内容的《社
区矫正工作实用技巧》。同时，还支
持 108 名社区矫正工作者考取国家职
业资格证书。

实现业务经费预算化。早在 2010
年，承德市司法局就联合市财政局制
定出台了《关于落实社区矫正业务经
费 保 障 的 意 见》。 2014 年 ，承 德 市 委
常委会听取承德市司法局《关于社区
矫 正 业 务 经 费 的 保 障 问 题 及 建 议》
的 汇 报 后 ，给 予 高 度 重 视 和 大 力 支
持 。 2015 年 ，承 德 市 及 其 各 县（市 、
区）全 部 将 社 区 矫 正 业 务 经 费 纳 入
当地年度财政预算。近 3 年，承德市
及 其 各 县（市 、区）共 争 取 落 实 社 区
矫正业务经费 900 多万元，争取省级
社区矫正奖励经费 400 多万元，为加
强 社 区 矫 正 硬 件 建 设 和 软 件 建 设 提
供了有力保障。

落实管控责任目标化。从 2016 年
开始，承德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逐年、
逐级、逐人签订了《社区矫正安全管控
目标管理责任书》，量化、细化工作任
务、管控目标、执法规范、风险责任和
问责办法。2017 年初，承德市司法局
对 12 个基层司法局 2016 年社区矫正目
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认真考核，并将考
核结果通报全市，对目标考核取得“优
秀单位”的 8 个司法局每个奖励 2 万
元。2017 年，还实行了社区服刑人员
再犯罪一票否决制。

实行检查监督联合化。2010 年，
承德市在全省率先创立社区矫正联合
执法检查机制，由承德市人民法院、
市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
四部门工作人员参加组建社区矫正联
合执法检查组，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县
（市 、区）社 区 矫 正 工 作 进 行 执 法 检
查，发现问题，就地督导纠正，并将检
查结果通报全市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
局联合当地人民检察院，经常组织开
展社区矫正执法自查自纠专项行动，
发 现 问 题 及 时 进 行 纠 正 和 整 改 。 目

前，基层人民检察院共下达《纠
正违法通知书》40 多份。

创立工作平台高效化。承
德市、县两级创建了社区矫正
工作微信群，工作既便捷又高
效 。 承 德 市 司 法 局 对 于 各 县
（市、区）每项工作进展和完成
情况均在“微信群”里进行公开
点评。市社区矫正管理处还每
季度一奖评，评选出综合工作先
进 和 单 项 工 作 先 进 ，2016 年 以
来，王富忱处长个人发放红包奖
励 先 进 工 作 人 员 51 人 次 。 现
在，承德市社区矫正工作微信群
已成为各县（市、区）社区矫正工
作者比、学、赶、帮、超展现工作
能力的舞台，工作积极性、进取
性、创造性明显增强，工作效率
大大提高。全市审（裁）前社会
调 查 评 估 8372 人 ，调 查 评 估 率
100%，人民法院采信率达 98%；社
区服刑人员手机应当定位率和微
管率均实现 100%；各种工作任务
完成率和及时率均达 100%。

加强宣传报道经常化。承德
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常年坚持宣
传报道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经验
和成果，多年来，在《承德日报》和

《河北法制报》刊发专版 4 期，在市
以上报刊发表社区矫正工作稿件
达 400 多篇，位居全省首位。《人民
日报》《法制日报》《司法所工作》

《人民调解》《人民法治》等国家级报
刊对承德市社区矫正先进经验和取
得的成效先后进行了报道。2016 年
9 月，承德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处
还创建了“微信公众号”，现已刊发
社区矫正稿件和信息 80 多篇，关注
者 2690 多人，在全省尚属首创。

坚 持 过 错 追 责 制 度 化 。 承 德
市 在 全 省 率 先 以 承 德 市 委 政 法 委
名义制定出台了《承德市社区矫正
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》，详
细 列 出 负 面 清 单 ，对 于 因 不 作 为、
懒作为、乱作为、弄虚作假等失职渎
职、玩忽职守行为而导致社区服刑
人员虚管、脱管、违规被收监、违法
再犯罪的，发现一起倒查一起，对于
查 处 的 典 型 案 例 在 全 市 进 行 了 通
报。目前，全市已追究执法过错责任
人员 28 人，其中，乡级政法委书记 4
人，以此促使社区矫正工作者严格执
法、规范执法，倒逼社区矫正工作责
任落实和目标落实。

10 年 时 间 ，3600 多 个 日 日 夜
夜 ，承 德 市 广 大 社 区 矫 正“ 特 殊 园
丁 ”用 他 们 的 聪 明 智 慧 和 创 新 精 神
打 造 了“ 三 位 一 体 ”社 区 矫 正 经 验 ，
点 亮 了“ 治 本 安 全 观 ”这 座 灯 塔 ，建
造 起 社 区 矫 正 这 所 新 兴 的“ 特 殊 学
校 ”，教 育 、感 化 、挽 救 着 一 个 又 一
个“ 失 足 ”的“ 灵 魂 ”，使 这 个“ 特 殊
群 体 ”沐 浴 在 大 墙 外 的“ 温 暖 阳 光 ”
下 ，鼓 足 勇 气 ，振 作 精 神 ，重 新 扬 起
了生活的风帆。

汶川和玉树地震发生后，承德市双滦区 106 名社
区服刑人员主动捐款 35005 元；兴隆县社区服刑人员
陈某某于 2015 年 1 月 5 日通过自愿捐献遗体的实际行
动来回报社会，成为我省社区服刑人员自愿捐献遗体
之首例；兴隆县社区服刑人员詹某某不顾个人安危在
抗洪抢险中勇救 6 名遇险群众，为此获得了减刑 2 年
的奖励，2015 年初还被选为村主任；宽城满族自治县
社区服刑人员王某某，在自费 8 万多元为村民义务修
建村级公路的同时，还见义勇为与村民一起成功营救
因渔船沉没而落水的 7 人和打捞两具尸体，因此获得
8 个月 11 天的减刑奖励；丰宁满族自治县社区服刑人
员罗某某，通过成立的光灿慈善组织为家乡父老争取
款物 10 多万元，因此给予减刑 6 个月；滦平县 125 名社
区服刑人员自愿捐款 14180 元，帮助一名即将辍学的
少女圆了求学梦；宽城满族自治县两名社区服刑人员
敢于同犯罪嫌疑人作斗争的见义勇为行为在当地传
为佳话；兴隆县 3 名社区服刑人员自发捐助身患癌症
的服刑人员和贫困户后，又在全县发出“送温暖、献爱

心”倡议，广大社区服刑人员纷纷响应，现已募捐上万
元……

这一桩桩、一件件答谢社会和回报社会的鲜活、
动人的典型事例，只是承德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显著
成效的一个缩影。

承德市自 2008 年在全省率先全面开展社区矫正
工作以来，紧紧围绕“教育改造”这个重心，坚持“标本
兼治，治本为主”的社区矫正管教原则，广大社区矫正
工 作 者 勇 于 探 索 、勇 于 创 新 、勇 于 实 践 ，大 力 实 施

“567”安全管教措施，有力促进社区矫正教育、管理和
帮扶深度融合，推动全市社区矫正工作步入了信息
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和实效化轨道，走出一条欠发达地
区规范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成功之路，并形成了具有
本地特色的教、管、保“三位一体”社区矫正经验，社区
服刑人员严重违规违纪率和再犯罪率逐渐降低，回归
社会、回报社会、答谢社会的典型事例层出不穷，充分
体现了司法部部长张军对教育改造服刑人员提出的

“治本安全观”的新思想、新理念。

建立完善社区矫正各项
制 度 ，进 一 步 加 强对社区服
刑人员的监督管理，是实现社
区矫正严格化、规范化和实效
化管理的重要手段。承德市采
用“一条链”式六项管理措施，
切实把“治本安全观”付诸到行
动上、体现在工作中，不断提高
社区矫正管控能力，着力实现

“管得住、无脱管、管得牢，教得
好”的目标。

加 强 定 位 管 理 ，确 保 动 态
监控到位。承德市司法局创新
监控方式，在全市统一采取社区
矫正手机定位监管措施，制定出
台 了 以 没 电 关 机 不 得 超 过 6 小
时、欠费停机不得超过 12 小时、不
得人机分离、不得无故越界、接到
工作人员指令在 30 分钟内务必做
出回应等为主要内容的 10 条《社
区矫正手机定位监管制度》，对符
合条件的 2350 多名社区服刑人员
全部实行 GPS 手机定位动态监控和
信息化管理。对 30 名严管社区服
刑人员试行了“手机+手环”双重定
位监管。2015 年以来，还为市、县、
乡三级 300 多名社区矫正工作者配
备了移动式监控终端，随时随地进行
监管，有效提高了监管效率和效果，

省司法厅在历次抽查时，承德市的手
机定位成功率保持在 98%以上，在全
省始终保持最高水平。

加强微信管理，确保功能发挥到
位。利用微信管理社区服刑人员是
承德市在信息化建设进程中的又一
次创新实践。2016 年，承德市司法局
在全省率先以司法所为单位创建社
区矫正“微信管理群”，对符合条件的
2500 多名社区服刑人员全部纳入微
信群管理，并以手机微信的文字、音
频、视频功能为载体，及时发出和接
收信息，实时对“微管”人员进行有效
调度、拍照定位和动态监控。

加强外出管理，确保逐级报备到
位。承德市制定了《社区矫正请销假制
度》，对于外出请假的社区服刑人员在
提供本人申请和填写《外出审批表》的
同时，还视原由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后
方可批假。同时，严格把握社区服刑人
员法定请批假事由、程序和期限，对于
严管人员、重点人员、未实行定位和未
纳入“微管”的人员没有极特殊情况一
律不准批假，批准外出的人员一律在
手机定位平台“请假登记”栏内填全
信息，并逐级报送请批假备案手续。

加强等级管理，确保规定落实到
位。承德市对社区服刑人员全部实施
严管、普管等级报批管理，对于严管等

级人员还做出了每周进行思想汇报 1
次，每半个月当面和书面进行综合表现
汇报1次，每个月参加集体学习2次、16
小时的管理规定。同时，还把社区服刑
人员每个月的日常管教考核内容完成
程度综合评定为合格、基本合格和不合
格三个考核等次，每个月一考核、一公
示，根据考核结果的等次，每三个月调
整一次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等级。

加强奖惩管理，确保制度执行到
位。承德市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各项管
理制度，特别是在社区矫正奖惩制度上，
做到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于具有法定
重大立功表现的社区服刑人员，提请裁
定减刑 5 人，占全省社矫减刑总人数的
55.6%，对于符合特赦条件的社区服刑人
员提请特赦58人，对于符合司法惩处条
件的缓刑类人员提请撤销缓刑44人，对
于暂予监外执行类罪犯提请收监执行42
人，对于违规违纪人员给予警告1640人
次，占全省警告总人数的26%，有力震慑
了社区服刑人员，有效减少了严重违规
违纪被收监和再犯罪问题的发生。

加强档案管理，确保软件建设到
位。2008 年以来，承德市司法局经过
积极探索、精细研究和不断完善，统一
设计和规范使用了社区矫正各种档
案，受到省司法厅领导的充分肯定，在
全省业务培训班上进行了讲解和推
广。《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管教月度考核
记录表》的推陈出新，又为全省推行应
用提供了范本。目前，承德市的社区
矫正档案全部统一格式、统一装盒、统
一标准，做到了内容齐全、记录规整、
装订美观、装盒合规，形成了一套完
整、完善、完备的基础性台账。

承德社矫经验彰显“治本安全观”
——承德市创新推进社区矫正“四化”建设纪实

王富忱

2017 年 6 月 7 日
至 8 日，承德市司法局
组织召开了由各基层司
法局局长、主管局长、
股长、所长和 1 名社区
矫正工作人员共 280
余人参加的“四长+1”
承德市社区矫正目标考
核奖励暨业务培训会
议。

2017 年 8 月 1 日，承德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李海健（左三）、市司法局局长毛银（左
二）、市司法局调研员何庆奎（左一）、承德鸿雅伟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邵立伟（左四）为“承德
市阳光中途之家”和“承德市社区矫正教育培训中心”揭牌。

2017 年 8月至
9月，承德市司法局
在社区矫正教育培
训中心，分 11 期对
12 个 县（市 、区）
1100名社区服刑人
员免费开展了军事
化、封闭式集中教
育培训。

强化“一条龙”式五项教育，不断提高社
区矫正工作质量——这是践行“治本安全观”、
创新推进社区矫正“四化”建设的核心所求

A

强化“一条链”式六项管理，不断提高社
区矫正管控能力——这是践行“治本安全观”、
创新推进社区矫正“四化”建设的关键所在

B

社 区 矫 正 的 目 的 是
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
理和行为恶习，使之顺利
回归社会而成为守法公民，
而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目的
的 主 要 措 施 。 承 德 市 采 取

“一条龙”式五项综合教育方
式，坚持对社区服刑人员开
展多元化、全面化、实效化矫
正，真正将“治本安全观”融入
教育工作各个环节之中，不断
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。

规范常规教育，突出矫正
性。指导、督导各司法所在每个
月坚持对社区服刑人员搞好课堂
集体教育、个别谈话教育和书面
综合表现汇报等常规教育的同时，
创新教学方法，由教师讲课领学，
向社区服刑人员背诵、默写、闭卷考
试方式转变，不断提高教育实效。
在全市还推出微信公众号教育学习
平台，面向社区服刑人员编发社区矫
正政策、规定、制度、正反面典型案
例、动态消息等内容，社区服刑人员关
注学习后体会颇深、留言颇多、效果颇
佳。全市224 个司法所利用签到和“人
脸+指纹”识别考勤机对社区服刑人员

参加学习教育情况进行考勤。
坚持劳动教育，突出改造性。本

着“公益性、人道性、可操作性”的原
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所每月坚持组织
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共服务方面的公
益劳动 1—2 次、时间不少于 8 小时。
指导司法所积极创新社区服务形式，
因地制宜建立“育新田”“育新林”“育
新园”等社区服务基地 133 个，占全市
司法所总数的 60%，这些司法所充分
利用社区服务基地按时组织社区服刑
人员开展公益劳动，减轻和弥补其犯
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，进而实现
教育改造他们之目的。

开展集中教育，突出规矩性。承
德市司法局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免费集
中教育培训社区服刑人员 2290 人的基
础上，2017 年，在承德市社区矫正教育
培训中心分 11 期、对全市 1100 名社区
服刑人员统一穿着马甲，开展了封闭
式、军事化的集中教育培训，重点进行
了遵规守纪教育，创新开展了警示教育，
用与上板城监狱协商制作的社区矫正警
示教育片，为参训人员“敲警钟”。3 年
来，承德市集中教育培训社区服刑人员
达 3390 人，各项费用开支 60 多万元，培
训人数位居全省首位。目前，承德市社

区矫正集中教育培训实现了“六化”，即
培训工作常态化、培训范围扩大化、培训
管理制度化、培训内容实用化、培训方式
新颖化和培训费用免除化。

深化现场教育，突出警示性。承
德市司法局在承德监狱和上板城监狱
建立了“承德市社区服刑人员警示教
育基地”，每年都组织县（市、区）社区
服刑人员开展警示教育。4 月份，组织
高新区 78 名社区服刑人员到上板城
监狱现场聆听狱内服刑人员现身演讲
报 告 ，深 深 震 撼 、教 育 、警 示 每 一 个
人。清明节前后，承德市司法局还统
一组织各地 1475 名社区服刑人员到烈
士陵园、烈士纪念馆进行了革命传统
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

注重感化教育，突出帮扶性。承
德市各级社区矫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
以父母之心、医生之德、教师之情对社
区服刑人员做到“十必访、十必谈”，根
据他们的实际困难和需求积极开展帮
扶工作和感化教育。8 月份，承德市司
法局依托爱心企业建立起全省地市级
首家集食宿、劳动、教育、培训、救助于
一体的“承德市阳光中途之家”。今年
以来，承德市司法局通过协调驾校和利
用“阳光中途之家”，出资 27 万多元，为
93名困难社区服刑人员和刑满释放人员
免费培训机动车驾驶技术。近几年来，
全市协调有关部门为社区服刑人员落实
低保220多人，落实责任田2730多人，指
导帮助就业、创业、就学3100多人，帮助
改善家庭关系260多人。


